
本报 1 2 月 2 0 日讯
(通讯员 张子正 记
者 赵 树 行 ) 刘 某
(男 )与李某 (女 )经人介
绍认识，登记结婚后仅
半 年 就 因 感 情 不 和 分
居生活，李某诉至法院
要 求 离 婚 。经 调 解 无
效，沾化县人民法院依
法 判 决 准 许 李 某 与 刘
某离婚，同时判决李某
应 将 收 取 彩 礼 的 5 0 %

返还给男方刘某。
刘 某 与 李 某 2 0 1 0

年 1 1月经人介绍相识，
2 0 1 1年 9月 2 0日登记结
婚并举行婚礼，双方婚
后未生育子女，2 0 1 2 年
3 月 份开 始 分居生活。
李某诉至法院称，双方
婚前缺乏了解，性格差
异较大，婚后未建立起
真正的夫妻感情，请求
依 法 判 令 原 、被 告 离
婚。刘某辩称，不同意
离婚，要求调解和好。
如果原告坚决离婚，应
将给付的 4 0 0 0 0 元彩礼
现金全部返还。

法院审理认为，李

某 、刘 某 经 人 介 绍 认
识，结婚时间较短，婚
后因性格不合，经常为
生活琐事争吵，导致双
方自 2 0 1 2年 3月份开始
分居生活。双方已经无
法 维 系 正 常 的 婚 姻 关
系及家庭生活，夫妻感
情确已破裂，经多次调
解已无和好可能，依法
准许李某与刘某离婚。

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婚 姻 法 》有 关 规
定，婚前给付彩礼数额
较 大 并 导 致 给 付 人 生
活困难的，当事人要求
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综合考
虑，双方结婚后共同生
活时间、彩礼数额，法
院 依 法 判 决 李 某 返 还
给刘某彩礼现金 2 0 0 0 0

元。

结婚半年就离婚

女方退一半彩礼

本报12月20日讯(通讯员 张子正
记者 赵树行) 李某帮助同村村

民刘某焊接果园金属护栏过程中不幸
触电死亡，李某家属与刘某就赔偿事
宜协商未果。李某的父母、妻子和女儿
将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
任。近日，沾化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此
案，判决刘某对李某的意外死亡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李某的父母、妻子和女儿起诉
称，李某和刘某是同村村民，平日关
系较好。2012年 8月 15日，李某应被
告刘某之邀，到刘某家的果园为其
焊接金属护栏。下午4点左右李某在
焊接过程中不幸触电当场死亡。被
告刘某作为死者李某义务帮工的受
益人，未能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导
致李某触电身亡的严重后果，刘某
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被告刘某

赔偿原告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
神抚慰金。

被告刘某辩称，不同意承担赔偿
责任。李某本人对触电意外事故的发
生存在过错，李某在使用电焊机接通
工作电源时，没有从漏电保护器的下
面接电源，从而导致漏电保护器没有
起到保护作用。李某本人是电焊工，应
当具有安全用电的常识，如果他能够
按照安全操作规范连接电源，事故可
能就不会发生。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死者李某
与被告刘某之间属义务帮工关系。李
某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被告刘
某作为帮工受益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并从事电焊工作，违反规定带电操
作，有重大过失，对自身损害应当承担
主要责任。综上，法院酌定被告刘某对

李某的死亡承担30%的责任，李某对
自身损害承担70%的责任。沾化县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刘某赔偿原告方死亡
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
计6万元。

格法律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
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
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
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
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
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
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
当补偿。

义务帮工身亡，被帮者担责
承担30%的责任，赔偿死者家属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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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本报12月20日讯(通讯员 张子正
记者 赵树行) 赵某向郭某借款3

万元，数月后赵某因病不幸逝世。赵某
的父母拒绝偿还这笔债务。郭某将赵
某的父母告上法庭，要求其偿还借款。
近日，沾化县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原
告郭某的诉讼请求。

郭某与赵某系同学关系，2012年3
月10日，赵某以做生意为由向郭某借
款3万元，并出借条一份，约定3个月后
还款。2012年6月，赵某突发疾病去世。
因赵某尚未结婚，没有子女，赵某名下

的房产一宗、汽车一辆、银行存款和其
他财产均由其父母继承。郭某与赵某
父母协商还款事宜，要求其偿还赵某
的借款3万元。赵某父母称，不清楚该3
万元债务是否属实。即便属实，也是赵
某的债务，与他们无关。郭某无奈之
下，将赵某父母诉至法院。

郭某向法庭提交了借条一份，银
行账户支出明细并申请证人出庭作
证。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证据能够相
互印证，证实借款事实存在。我国《继
承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继承遗产

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
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
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
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
限。我国法定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为
配偶、子女、父母，赵某无妻子儿女，因
此赵某遗产全部由其父母继承，故赵
某的父母作为赵某的法定继承人，有
义务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清偿赵某应偿
还的债务。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赵某父
母作为遗产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范围
内共同偿还原告借款3万元。

儿子生前欠债，父母替儿还3万
死者父母为遗产继承人，且所欠款额在遗产实际价值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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